关于印发福建省适应气候变化方案的通知
闽发改区域〔2014〕833号
各设区市发改委、财政局、住建局(建委)、交通运输局、农业局、林业局、水利局、海洋局、气象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财政与金融局、交通与建设局：
为统筹开展福建省适应气候变化工作，推进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根据《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省发改委、财政厅、住建厅、交通运输厅、农业厅、林业厅、水利厅、海洋渔业厅、气象局联合制定了《福建省适应气候变化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福建省交通运输厅
福建省农业厅 福建省林业厅
福建省水利厅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 福建省气象局
2014年12月31日
(此件主动公开)
福建省适应气候变化方案
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是当前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一项现实而紧迫的重大任务。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深入实施生态省战略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和《福建省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切实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制定本方案。本方案目标期到2020年，在具体实施中将根据形势变化和工作需要适时调整修订。
一、面临的形势
(一)影响与趋势
福建省地处东南沿海，具有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特征，是我国气候变化极其敏感的区域之一。近年来，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特别是超强台风等造成的损失严重;高温天气不断增多，海水倒灌、咸潮上溯等对沿海地区威胁加大;降水量时空分布不均，沿海城市、海岛资源性、结构性缺水日益凸显，防汛抗旱压力增大。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出现高温、洪涝、季节性干旱、超强台风等极端气候事件的可能性将增加，基础设施、农业、林业、水资源、海岸带和相关海域、人体健康受到的威胁将进一步加大，气候变化引起的灾害损失将更为严重，适应气候变化工作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二)工作现状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把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作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重要工作来抓，适应气候变化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一是加强政策指导和规划引导，出台《福建省气象灾害防御办法》、《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实施意见》，编制实施《福建省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福建生态省建设“十二五”规划》、《福建省“十二五”防灾减灾专项规划》等专项规划。二是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防洪抗旱能力不断提高，2013年全省农业灌溉用水平均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22。三是加快水土流失治理，“十二五”以来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941万亩，“长汀经验”成为全国治理水土流失的典型。四是持续推进海洋防灾减灾“百千万”工程，加快气象现代化体系建设，气象预警信息公众覆盖率达到了90%。五是加强生态保护与建设，实施“四绿”工程，森林覆盖率达65.95%，居全国首位，水环境和城市空气质量名列全国前茅，有效减少了气候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
(三)薄弱环节
我省适应气候变化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基础能力等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是体制机制有待完善。适应气候变化的地方性法规、规章不健全，各类规划编制、重大项目建设等对气候变化因素普遍考虑不足。应急管理体系还不完善，台风、风暴潮、暴雨洪涝等监测预警能力尚待提高。二是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供电、供水、排水防涝、通信、重要桥梁和隧道等城市生命线系统应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保障能力不足。部分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老化失修，中小型病险水库安全隐患依然存在，沿海部分地区缺水仍比较严重。三是气候敏感脆弱领域适应能力有待提升。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和现代化程度不够，种植结构和品种布局不尽合理，农情监测诊断能力不足。森林树种林分结构不合理，防火防灾能力还不足。卫生防疫及应急体系还有待完善，人体健康保障有待加强。综合防洪减灾体系尚不完善，主要易涝区排涝能力不足。水土流失治理压力仍然较大。海洋环境观测和监测站点布局不够，应对海上突发事件和应急指挥能力仍然不足。对海水入侵、海岸侵蚀等风险仍缺乏有效应对措施。
二、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
(一)总体要求。围绕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把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作为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重要工作，坚持重在预防、积极应对、广泛参与的原则，统筹并强化气候敏感脆弱领域、区域和人群的适应行动，加快生态保护、防灾减灾等重大基础工程建设，强化科技支撑，进一步提高全社会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有效维护公共安全、产业安全、生态安全和人民生产生活安全。
(二)主要目标。到2020年，适应能力显著增强，主要气候敏感脆弱领域、区域和人群的脆弱性明显降低。适应气候变化科学知识广泛普及，社会公众适应气候变化的意识明显提高。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监测预警能力和防灾减灾能力得到加强，适应技术体系和技术标准初步建立并倡导示范和推广;重点任务全面落实，现代化城乡基础设施体系日趋完善，水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城乡居民饮水安全得到全面保障，应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能力显著增强。农业、林业、海洋渔业等产业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不断提高。水土流失治理不断取得新进展，海岸带及相关海域生态得到有效治理和修复，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适应区域格局基本形成，与主体功能定位相适应，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率先建立，人民生产生活安全、农产品供给安全和生态安全得到切实保障。
三、重点任务
(一)基础设施
1、加强风险管理。加快建立以“数字福建”平台为依托的气候变化风险评估与信息共享机制，制定实施灾害风险管理措施和应对方案，开展应对方案的可行性论证，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在项目申请报告或规划内的“环境和生态影响分析”等篇章中，考虑将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单独进行分析。积极开展气候变化对城市生命线系统及重大工程的影响评估。
2、提高防护标准。严格执行国家根据气候条件变化修订的基础设施设计建设、运行调度和养护维修技术标准。针对暴雨增强等影响，对有关重大水利工程、城市排水防涝工程进行必要的安全复核。严格执行国家根据气温、水分、风力、冰雪灾害等的变化修订的铁路、公路路基、输电线路和设施等的建设标准。充分考虑台风强度增强及地质灾害和海洋灾害等的影响，提高核电、风电等设施的建设标准。根据海平面上升、海水倒灌、咸潮上溯等变化情况，提高海堤等相关防护设施建设标准。
3、完善灾害应急系统。建立和完善保障重大基础设施正常运行的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系统。向大中型水利工程提供暴雨、旱涝、风暴潮和海浪等预警，向通信及输电系统提供高温、冰雪、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预警，向城市生命线系统提供内涝、高温、冰冻的动态信息和温度剧变的预警，向交通运输和海洋渔业等部门提供台风、雷电、浓雾、暴雨、洪水、冰雪、风暴潮、海浪等灾害的预警等。完善相应的灾害应急响应体系。
(二)农业
1、提高种植业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抓好农田基本建设，持续推进山垅田复垦，加强抛荒治理，提高山垅田综合生产能力。加强水土保持，保护土地肥力。实施土壤有机质提升项目，增施商品有机肥，增加红黄壤土地肥力。调整种植结构，优化农作物布局，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精致农业和生态农业，推广节水灌溉、保护性耕作等适应技术，加强农民适应技术培训。实施农业“五新”工程，在培育推广水稻高产优质品种的同时，加强品质好、产量高、适应性强的特色果(茶)优良作物新品种的培育，有计划地培育和选用抗旱、抗涝、抗高温、抗冻害、抗病虫害、抗倒伏等抗逆品种，建立抗逆品种基因库与救灾种子库。加强有害生物和病虫害的统防统治，推广普及绿色防控与灾后补救技术。进一步优化农业环境及气象观测站网布局，提高农业气象服务和灾害天气的预报预警能力。
2、提高畜牧业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根据江河流域饲养密度和水体、土地消纳粪污能力，科学调整畜禽养殖业发展布局，控制生猪养殖总量，发展家禽产业，提升牛羊兔草食动物发展比重，推广生态环保型养殖模式，推进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小区)建设，促进畜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牧结合、种养平衡。加强对气候变化诱发的动物疫病的监测、预警和防控，完善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提高应急防控能力。
3、提高渔业适应气候变化能力。针对台风、风暴潮等灾害影响，科学合理利用水域、滩涂，大力发展设施渔业，加快标准化池塘、浅海设施养殖、工厂化养殖等设施渔业基地建设。推广高效、生态、安全的海水养殖模式，重点建设霞浦、福清、漳浦、东山等重点设施养殖基地，漳州、莆田等立体化生态养殖示范基地以及南日岛等一批海洋牧场。合理调整水产养殖品种、密度、饲养周期，加强水环境保护、鱼病防控和泛塘预警，推进生态健康养殖。加快渔港等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实现所有渔船就近避风。大力实施海洋捕捞渔船升级改造工程，拓展远洋渔业捕捞区域，加强防台风等预警，提升远洋渔业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三)水资源
1、加强水生态保护。落实《福建省水功能区划》，建立和完善河道岸线和河岸生态保护、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地下水保护“三条蓝线”以及规划水资源论证、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等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强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与保护。实施主要江河流域“河长制”，加强乱占乱建、乱排乱倒、乱采砂、乱截流“四乱”问题整治，提高水环境应急事件处置能力。加大节水型社会建设，抓好莆田、南平、长汀等水生态文明试点示范。落实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制度，加强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保障水源地水质安全。开展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和监测预警。到2020年，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95%以上。
2、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防洪薄弱环节建设，着力实施“五江一溪”防洪工程及中小河流治理、病险水库(闸)除险加固等工程。优化水资源配置，加快建设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工程和长泰枋洋、罗源霍口、宁德上白石等一批大型水库，以及宁德官昌、莆田乌溪、德化彭村、长汀荣丰、明溪黄沙坑等一批中型水库及烟区水源工程，有效缓解资源性、工程性缺水问题。夯实农田水利基础，重点抓好龙岩、三明、漳浦朝阳、浦城南浦等4处大型灌区与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农村饮水安全任务，启动实施农村饮水安全拾遗补缺和提质增效工程。大力推进雨洪、再生水、海水等非传统水资源利用，在沿海缺水城市以及平潭、古雷等沿海岛屿和突出部地区建设一批海水淡化及综合利用工程。
3、加快水土流失治理。深入推广“长汀经验”，坚持治理与致富、治理与美化、治理与持续、治理与预防有机结合，以小流域、坡耕地、崩岗治理为重点，持续推进原中央苏区县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小流域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工程等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以及22个水土流失重点县、100个水土流失重点乡镇等省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项目，积极创建国家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工程。鼓励引导茶园套种阔叶林，依法禁止在坡度25度以上的陡坡地以及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的地区新开垦茶园，对坡度过陡且无法进行生态改造的茶园实施“退茶还林”。在一些生态脆弱地区实施“退果还林”。加强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进一步整顿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巩固“青山挂白”治理成果。到2020年，新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1115万亩以上。
4、健全防汛抗旱体系。落实“预警到乡、预案到村、责任到人”工作机制，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省、市、县、乡、村五级灾害应急预案制度，修订防汛防台风预案和各类应急抢险预案，加强防汛物资储备和抢险队伍建设。加强防洪(潮)排涝、山洪灾害防治等防灾减灾工程建设，夯实防汛工程防御基础。积极推进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二期工程建设，升级改造省级防汛抗旱指挥决策系统和水库防洪调度系统。不断完善防汛抗旱应急机制，加强汛情监测，及时发布灾害预警信息，提升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及指挥能力。
(四)林业及其他生态系统
1、持续推进植树造林。完善林业建设规划，深入实施“四绿”工程，加强城市近郊型森林公园、绿道、片林和环城林带建设;积极开展村旁、宅旁、水旁、路旁和宜林荒山荒地绿化美化;大力推进高速公路、国省道、铁路等交通干线两侧及一重山造林绿化;持续推进沿海防护林体系、重点流域防护林体系、生态公益林等大型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到2020年森林覆盖率保持在65.95%以上，森林蓄积量达到6.08亿立方米以上。
2、实施森林质量提升工程。加强林木良种选育和应用力度，加快杉木三代等良种壮苗基地建设，大幅提高良种的供苗率和使用率。加快低效林改造，采取树种更替、补植套种、封山育林等多种措施，提高阔叶林、针阔混交林的面积和比重，改善林分结构。健全森林抚育经营管理体制，加大中幼林抚育力度，加强抚育间伐管理，改善林木生长环境，提高森林质量和林地生产力。科学调整天然林地和人工林地结构，加强生态公益林保护，构建健康稳定、抗逆性强的森林生态系统。提高生物防火带密度，完善森林火险预警监测体系，进一步提高森林火灾防控能力。加强森林病虫鼠害监测预警工作，防控外来有害生物入侵，提升森林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和生态环境承载力。
3、加强森林生态服务功能监测评估。加大投入，完善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监测站网，配套建设气象站、碳通量塔及大气环境监测场等生态服务功能的基础设备。加强气候变化对林业影响的监测评估，开展对不同功能区典型的森林植被定位观测系统的各项生态因子的机理研究和监测，科学评价全省森林生态效益和生态建设成效，建立森林生态环境动态评价、监测和预警体系。到2015年，基本形成涵盖20个定位监测站(不含国家级监测站)的监测和研究网络。
4、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和重要湿地保护。划定县级以上自然保护区生态功能红线，维持关键物种、生态系统生存的必需面积，保护我省生物多样性。加快建立完善武夷山脉、鹫峰山-戴云山-博平岭、闽江流域等自然保护区群网，重点实施对江河源头森林植被、典型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天然集中分布区等关键区域的抢救性保护。加强重要湿地保护，加大漳江口、九龙江口、泉州湾、兴化湾、闽江口、三沙湾、福宁湾等河口、港湾湿地的保护和修复，建立一批红树林湿地生态保护区和湿地公园，维护天然湿地的重要生态功能，推进滨海湿地固碳示范区建设。
(五)旅游业
1、加强旅游资源的保护。旅游景区开发、酒店建设等项目要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污染物集中处理制度，合理确定景区游客容量，加强环境敏感区实景演艺活动的管理。采取必要的保护性措施，防止水、热、雨、雪等气候条件变化造成旅游资源进一步恶化，加强对受气候变化威胁的风景名胜资源及濒危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
2、合理调整旅游业。把握气候变化条件下新的旅游市场需求特征，调整旅游设施建设与项目设计，开辟和增加沿海、山区、林区等避暑旅游场地，大力发展以回归自然与保护生态为特征的知识型生态旅游。积极挖掘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朱子文化、茶文化等的深刻内涵，推动特色民俗、文化表演、时尚休闲、展览展会、美食购物等受气候条件影响较小业态的创新性发展。整合丰富的岛、景、渔和海洋文化等资源，提升滨海城市服务功能，增强滨海旅游等自然依托型业态的应对能力。改进旅游设施和信息服务，建立旅游场所应对极端天气及次生灾害的预警机制，加强防范措施，完善突发事件处置办法，提高旅游场所和设施的安全度。
(六)人体健康
1、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加大对公共卫生的投入，加快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卫生监督执法体系和卫生应急体系建设，完善相关卫生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救治设施配置和技术储备，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修订居室环境调控标准和工作环境保护标准。加强健康教育，普及适应气候变化健康保护知识和应对极端气候应急防护技能，增强公众自我保护意识。加强饮用水卫生监测和安全保障服务。
2、开展监测评估和公共信息服务。根据台风、高温、洪涝和海洋赤潮多发的特点，开展气候变化对敏感脆弱人群健康的影响评估。加强肠道传染病(霍乱、伤寒副伤寒等)、虫媒传染病(疟疾、乙型脑炎)、生活接触易于传播传染病(如急性出血性结膜炎、水疱脚皮炎、皮肤糜烂性溃疡等)等的防控。建立和完善对气候变化敏感的疾病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和公众信息发布机制，提高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影响的预警能力。
四、重点区域
(一)城市化地区
1、科学规划城市生命线系统。实施市政道路和管网提升工程，加快城市交通、能源、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现代化的城市基础设施体系。根据地温、降水等要素的改变，调整供电、供水、通信、重要桥梁和隧道、城市地下管廊等城市生命线系统埋设架设的耐热、抗寒、耐涝、抗台风等的安全标准。按照城市内涝及热岛效应状况，调整完善地下管廊或管线布局、走向以及埋藏深度。加强极端气候的监测预警，保障城市生命线的安全运行。
2、加强排水防涝。合理规划和完善城市河网水系，加强城市地下排水系统建设和易涝点整治，加快城市排水管网、排涝泵站和排涝河道等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高城市防汛排涝能力。完善雨水蓄滞、收储系统，增加下凹式绿地、植草沟、人工湿地、可渗透路面、砂石地面和自然地面，减少不透水地面面积，减轻城市内涝。到2018年，福州、厦门中心城区和泉州东海新区能有效应对不低于50年一遇，其他设区市中心城区能有效应对不低于30年一遇，县级城市中心城区能有效应对不低于20年一遇以上的暴雨。
3、加快改善城市环境。改革传统城市发展模式，保留必要的生态保护区，逐步扩大城市绿地与水体面积。改善城市建筑布局，建设城市慢行景观廊道，加快绿色建筑试点示范，发展城市建筑绿顶工程，充分利用海陆风调节城市大气环境，缓解城市热岛效应。优化产业布局，实施“退二进三”战略，加快高排放、高污染企业的搬迁，严格控制企业污染物排放。调整优化城市能源消费结构，加快清洁能源的利用，严格控制煤炭的使用。大力发展绿色交通，加快淘汰“黄标车”，推广“绿标车”，减少高碳能源消费对城市的污染。积极利用生物技术与工程技术相结合，综合治理城市水污染，防止结构性缺水，发展节水型经济，建设节水型城市。
(二)沿海地区
1、合理规划涉海开发活动。编制实施海岸带综合利用规划，推进海岸带保护与利用管理立法，依法依规加强海岸带的管理，合理控制岸线和近岸海域资源的开发强度，促进海岸带资源的科学开发和环境的有效保护。加强围填海管理，科学制定新增围填海建设计划，推进围填海向海湾之外拓展，禁止有可能造成海洋水动力发生重大改变和重大生态影响的围填海工程。统筹协调港口、航运、围垦、养殖、旅游和临港工业等开发建设活动，禁止在海洋生态红线内开展不符合生态红线管理要求的项目建设。
2、加强沿海生态修复和保护。实施海洋生态红线管理制度，在重要河口、重要滨海湿地、特殊保护海岛、海洋保护区、自然景观及历史文化遗迹、珍稀濒危物种集中分布区、重要滨海旅游区、重要砂质岸线和沙源保护海域、重要渔业水域、红树林、珊瑚礁及海草床等划定海洋生态红线，制定生态保护措施。完善陆源污染物排放溯源追究制度，实施重点流域水环境和海域海岛海岸带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加强海岛及近岸海域典型受损生态系统修复，进一步推进海洋保护区和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加强厦门、晋江、东山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开展海岸带及近海典型受损海洋生态系统修复，积极创建一批河口湿地、港湾、海岛、红树林、珊瑚礁等生态系统海洋与渔业类型海洋保护区。加大海岛特别保护区建设力度，加快建设福鼎鸳鸯岛、平潭山洲列岛、诏安城洲岛等一批海岛特别保护区。加快实施防风固沙林带更新改造工程，完善沿海防护林体系。到2020年，近岸海域水质达到或优于二类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比例达到72%以上，各级各类海洋保护区覆盖率达7%。
3、积极应对海平面上升。针对风暴潮、台风等的影响，提高沿海基础设施建设及防护标准。采取护坡与护滩、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加高加固海堤，应对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增强河口区的行洪排涝能力建设，采取河流水库调节下泄水量、以淡压咸和生态保护建设等措施防止海水倒灌和咸潮上溯。
4、提高海洋灾害的监测预警能力。建立健全海洋灾害应急预案体系和响应机制，全面提高沿海地区防御海洋灾害能力。开展风暴潮、海浪、海啸等海洋灾害风险评估，提高和完善对台风、风暴潮、巨浪等海洋灾害的观测和预警能力，进一步加强海岸带生态系统监测，建成海岸带的立体化监测网络。完善和提高极端天气条件下的海洋灾害预警报的能力，建设省、市、县三级的海洋灾害预警报服务体系，为沿海重点地区和重大工程应对海洋灾害提供支撑和保障。
(三)山区
1、保障生态安全。完善闽江、九龙江、敖江等重点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制定实施规范流域生态补偿的政策法规，加大对流域上游地区、欠发达地区的补偿力度，促进流域水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加强封山育林，依法强化林木采伐管理，严厉打击各类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行为，严格控制林地逆转和湿地占用。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加快美丽乡村建设，深化农村家园清洁行动，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工程、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程、农业面源污染整治工程以及农村饮用水源地保护工程。加快实施“造福工程”，对生态破坏严重、不宜居住的地区实行生态移民，保障迁移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
2、合理控制开发强度。逐步减少农村居民点占用的空间，腾出更多的空间开发为耕地和林地。对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产业实施退出机制，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严控高排放、高污染产业发展。加强山海协作，扶持山区因地制宜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的适宜产业，重点在不损害生态功能的前提下，适度发展资源开采、旅游、农林牧产品生产和加工、休闲农业等产业。鼓励山区发展立体农业，形成农、林、牧、渔合理梯度布局，提高综合生产能力。
3、加强山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完善山区暴雨等灾害性天气监测预警应急体系，实施气象防灾减灾等能力提升工程，提高预警和防范能力。加强山洪灾害防治体系建设，强化山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加快实施地质灾害重大隐患治理和危险点搬迁等工程。利用有利地形兴建拦蓄工程，减轻汛期洪水与季节性干旱的威胁。
五、保障措施
(一)完善体制机制
各地要重视和加强适应气候变化工作，将适应气候变化的各项任务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作为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内容，健全必要的管理体系和监督考核机制，确保工作落到实处。建立健全部门之间适应工作协调机制，加强相关政策的协调配合，协调推进适应气候变化与生态保护建设、防灾减灾、防汛抗旱、医疗卫生等工作。建立气象、国土、公安、交通、住建、水利、海洋渔业、通信管理、供电、铁路等有关部门组成的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联动机制。鼓励相邻区域、同一流域或气候相近的区域建立交流协调机制，加强适应气候变化的议事协调。
(二)加强能力建设
统筹现有科技资源，加强适应气候变化科学基础及关键适应技术研究。加快极端气候事件预测预警技术和人工影响天气技术的应用研究，支持植物抗逆品种选育、病虫害防治、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典型海岸带综合适应等适应气候变化关键技术的开发和示范应用。建立基础数据库，加强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构建跨学科、跨行业、跨区域的适应技术协作网络。编制区域、行业适应技术清单并定期发布，加快高效适应技术的推广。
(三)加大投入力度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支持重大适应技术的研发推广应用和适应能力建设，保障重点领域和区域适应任务的完成。落实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参与适应行动。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适应气候的信贷支持，开发气候相关服务产品。扩大农业灾害保险试点与险种范围，探索适合我省实际的农业灾害保险制度，开展和促进“气象指数保险”产品的试点和推广工作，研究推进巨灾保险试点。积极争取利用国际适应气候资金。
(四)营造良好氛围
将适应气候变化内容纳入国民教育和干部培训体系，加大科普教育和公众宣传。充分利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广泛开展适应气候变化知识的宣传普及，不断提升公众适应意识和能力，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环境。

